


黔江发改委函〔2024〕438号

	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
关于神龟峡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项目（船舶
部分）投资概算的批复

重庆峡谷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《关于审查神龟峡景区旅游基础设施（船舶部分）投资概算的请示》（峡谷城文旅文〔2024〕212号）收悉，经会同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评审，结合重庆市船舶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审图意见书，同意实施神龟峡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项目（船舶部分）（2209-500114-04-01-619138），现将投资概算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工程概算编制原则和标准。
二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：设计建造2艘船舶，船舶长分别为18米和25米，船舶为单底、单甲板、横骨架式单体，具备巡逻、应急救援及救援指挥等功能。
三、概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总投资为533.51万元，其中：直接费用423.42万元，其他费用110.09万元。资金来源为“十四五”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中央预算内资金3200万元，不足资金业主自筹。
四、请严格按照重庆市船舶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审图意见书，按批复的建设内容、规模和标准等采购，项目预算按照同口径控制在投资概算以内，并履行完善相关建设手续。要按照资金来源落实建设资金后开展下步工作，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要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制，合同管理制，工程监理制，切实加强工程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、进度和投资有效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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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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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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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神龟峡景区旅游基础设施（船舶部分）投资概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名   称
	单位
	规模
	经济指标
	审核金额

	一
	直接费用
	
	
	
	423.42

	1
	18米船舶
	艘
	16.102
	
	99.28

	[bookmark: OLE_LINK2]1.1
	船体材料
	吨
	1
	
	10.73

	1.2
	轮机管路附件
	批
	1
	
	1.75

	1.3
	舾装设备
	批
	1
	
	15.12

	1.4
	消防设备
	批
	1
	
	0.08

	1.5
	救生设备
	批
	1
	
	0.33

	1.6
	航行信号设备
	批
	1
	
	0.07

	1.7
	轮机设备
	批
	1
	
	40.22

	1.8
	电气设备
	批
	1
	
	13.13

	1.9
	线缆
	批
	1
	
	1.27

	1.10
	舾装材料
	批
	1
	
	4.32

	1.11
	耗材
	批
	1
	
	6.09

	1.12
	其他材料
	批
	1
	
	6.18

	2
	25米船舶
	
	
	
	223.24

	2.1
	船体材料
	吨
	43.674
	
	32.02

	2.2
	轮机管路附件
	批
	1
	
	2.54

	2.3
	舾装设备
	批
	1
	
	14.06

	2.4
	消防设备
	批
	1
	
	2.00

	2.5
	救生设备
	批
	1
	
	1.08

	2.6
	航行信号设备
	批
	1
	
	2.87

	2.7
	轮机设备
	批
	1
	
	69.20

	2.8
	电气设备
	批
	1
	
	16.75

	2.9
	线缆
	批
	1
	
	3.07

	2.10
	轮机工具
	批
	1
	
	0.92

	2.11
	舾装材料
	批
	1
	
	41.53 

	2.12
	耗材
	批
	1
	
	22.31 

	2.13
	其他材料
	批
	1
	
	14.89 

	3
	专项费用
	项
	1
	
	100.90 

	二
	其他费用
	 
	
	
	110.09

	1
	管理费
	项
	1
	
	12.70

	2
	利润
	项
	1
	
	42.34

	3
	税费
	项
	1
	
	55.05

	三
	合计
	 
	
	
	533.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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